
􀎠港獨􀎡者不能成為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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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第六屆立法會換屆選舉將於今年9
月4日舉行，是建制還是 「泛民」成為立法
會多數派，必然是人們關心的重要話題。相
信各個黨派已經在摩拳擦掌，力爭選民支持
。與此同時，鼓吹 「港獨」者也紛紛宣告組
建政黨，並試圖通過參加直選而進入立法會
，推動所謂的 「全民制憲」或 「香港獨立」
。這種現象也必然引起人們的擔心： 「港獨
」者是否可以成為立法會議員呢？

答案應該是否定的！這可以從幾個方面
看。

議員必須維護《基本法》
首先，建立政黨宣揚和推動 「港獨」已

經觸及法律底線，該政黨可能因為無法獲得
批准或註冊而成為非法組織，也可能因為其
言行危害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國家安全等
，而構成觸犯《刑事罪行條例》第2條和第3
條的叛逆及意圖叛逆罪，或其他罪行。

其次，因為 「港獨」者的政綱違反《基
本法》，香港政府不僅會嚴厲譴責，而且有
權禁止郵寄其宣傳單張。

第三， 「港獨」者要想成為立法會議員

，還必須過另外一個法律門檻，那就是作為
立法會議員，其負有維護《基本法》的義務
。《基本法》第104條規定，立法會議員在
就職時必須依法宣誓。《宣誓及聲明條例》
對議員的宣誓詞規定如下： 「我謹此宣誓：
本人就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立
法會議員，定當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
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盡忠職守，遵守法律，廉
潔奉公，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服務。」

既然立法會議員有責任維護《基本法》
，就不可以鼓吹 「港獨」 或以 「港獨」 為宗
旨組織有關活動。《基本法》第一條明確規
定： 「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
可分離的部分」。這也是立法會議員必須維
護的基本原則，否則就沒有資格成為議員。
所謂維護，當然既包含自己要遵守，也包含
要敦促他人遵守，並不容許自己和他人宣揚
或推動 「港獨」。

根據過往個別議員的宣誓情況，可以看
出存在的幾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議員
在就職宣誓時，沒有把誓詞中的全部字眼宣
讀完畢。例如，黃毓民議員曾在就職大會上

沒有完整讀出全部誓詞內容，立法會主席曾
鈺成在徵詢法律意見後，裁定黃毓民因未有
完整讀出全部誓詞內容，依例不能履行議員
職責，不能參加會議及表決。黃議員事後不
得不重新宣誓。

毫無疑問，宣誓的誓詞是法定的，非經
法律程序修改，則既不可以省略，也不可以
改動。據資料顯示，2004年，梁國雄以現行
誓詞阻礙他 「信仰自由」，向高等法院提出
司法覆核，要求容許按自己寫的誓詞宣誓。
但最後高院在判決中指出，倘梁國雄堅持採
用自己更改的誓詞，將會違反基本法的有關
規定。高等法院亦作出明確指引，強調立

法會議員在宣誓時，必須完整讀畢誓詞的
內容。

那麼接下來的第二個問題，就是如何理
解 「完整」讀完誓詞了。有的議員在宣誓時
用 「小聲及變調」讀有關誓詞，如在涉及 「
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共和國特別行
政區基本法」時用小聲及變聲；或者將 「中
華人民共和國」讀成破句。顯然，這樣的宣
誓既缺乏嚴肅性，更無法體現 「完整」性，
立法會主席也應該裁定該議員未按照《宣誓
及聲明條例》（第11章）的規定宣誓。

第三個問題是議員在誓詞前後加入其他
政治口號怎麼辦？應該說，加入的政治口號
如果出現 「港獨」 等字眼，就必然違反《基
本法》的規定，反過來說明其宣誓之虛假性
。在此種情況下，立法會主席也應當宣布其
未按照《宣誓及聲明條例》（第11章）的
規定宣誓。

違反誓言將喪失資格
當然，在實踐中也可能出現弄虛作假的

情況，即有人會表面上按規定完成宣誓後，
在其後的議員生涯中宣揚或推動 「港獨」。

例如， 「港獨」者可能通過虛假宣誓後，利
用《基本法》第77條在立法會上宣揚 「港
獨」。

對於這種情況應當如何處置呢？雖然第
77條規定對議員在立法會的會議上發言，不
受法律追究，但這應該是指不受刑事或民事
追究，而不是不追究其他責任。議員在立法
會上宣揚 「港獨」，完全可以按照《基本法
》第79條進行處理。第79條規定，當議員因
「行為不檢或違反誓言而經立法會出席會議

的議員三分之二通過譴責」時， 「由立法會
主席宣告其喪失立法會議員的資格」。

由此可見，根據香港現有的法律， 「港
獨」者將要面對許多法律責任。他們要想利
用立法會這個平台鼓吹或推動 「港獨」，也
必然會違反有關法律及受到有關制裁。這裏
的關鍵是如何按照既有的法律規定去嚴格執
法，這是大家必須考慮和關注的問題。只要
全社會同聲譴責和有關方面嚴格依法辦事，
「港獨」者就難以生存，更妄論出戰立法會

。即使僥幸當選，也可能因為宣揚或推動 「
港獨」而喪失議員資格。

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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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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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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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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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佳
，
有

人
認
為
是
因
為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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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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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建
局
不
因
為
樓
價
下

跌
而
減
價
，
只
是
調
整
折
扣
比
率
，
即
將
來
補
地
價
可

以
補
少
一
些
，
吸
引
力
不
夠
。
不
過
，
另
一
個
、
也
是

很
重
要
的
原
因
是
，
樓
價
已
處
於
下
跌
趨
勢
，
嚇
怕
了

不
少
想
買
樓
的
人
不
敢
買
樓
。
因
此
，
就
算
市
建
局
減

價
，
﹁煥
然
一
居
﹂
也
不
一
定
暢
銷
，
因
為
減
價
也
可

能
引
起
恐
慌
，
擔
心
樓
價
進
一
步
大
跌
的
恐
慌
。
實
際

上
，
市
場
上
已
經
出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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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似
的
情
況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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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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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推
出
新
樓
盤
出
售
，
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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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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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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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
價
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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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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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
促
銷
改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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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銷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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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樓
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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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
。
想
買
樓
的
人
都
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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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
望
的
態
度
，
期
待
地
產
商

進
一
步
減
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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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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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降
低
供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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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三
年
，
當
特
區
政
府
推
出
另
一
種
新
的
打

壓
樓
市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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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
﹂
即
雙
倍
印
花
稅
後
，
樓
價
也
是
下

跌
，
當
時
樓
價
跌
了
一
年
，
跌
幅
實
際
上
不
大
，
跌
足

一
年
只
跌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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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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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
但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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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
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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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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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
市
一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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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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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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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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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之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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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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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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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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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
價
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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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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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
至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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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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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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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
頂
回
落
至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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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去
的
許
許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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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
樓
價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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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買
樓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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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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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
買
樓
。
因
此
，
如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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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府
打
壓
樓

價
的
目
的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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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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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
得
起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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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
價
跌
人
們

不
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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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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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呈
相
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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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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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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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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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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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敢

入
市
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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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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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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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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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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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
樓

成
了
投
資
的
手
段
，
與
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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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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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樣
的
投
資
手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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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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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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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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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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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低
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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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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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
股
票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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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同
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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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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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人
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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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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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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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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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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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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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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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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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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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六
，
比
目
前
還

低
。
換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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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當
時
的
樓
價
而
言
，
特
區
政
府
已
經

覺
得
太
高
，
因
此
要
推
出
新
的
打
壓
措
施
，
新
的
打
壓

措
施
推
出
後
約
一
年
，
中
原
城
市
領
先
指
數
最
低
見
一

一
七
點
一
八
，
而
特
區
政
府
也
沒
有
減
辣
的
意
圖
。
可

見
，
在
特
區
政
府
眼
中
，
一
一
七
點
一
八
依
然
不
算
低

，
仍
然
得
繼
續
打
壓
。
只
是
，
當
時
新
樓
舊
樓
的
供
應

開
始
緊
張
，
樓
價
開
始
回
升
。
目
前
的
樓
價
跌
了
半
年

，
地
產
商
見
新
樓
盤
銷
情
差
了
，
是
不
是
又
會
收
起
來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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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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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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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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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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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們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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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
續

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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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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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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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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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
，
但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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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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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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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
，
很
少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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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
樓
，
同
樣
的
，
也
有
許
多
人
買

不
起
。
對
許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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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說
，
買
樓
最
大
的
障
礙
，
是
首
期

的
付
款
而
不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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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
多
年
前
，
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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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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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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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
在
只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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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成
，
有
些
豪
宅
只
能
借
六
成

、
五
成
。
借
九
成
，
首
期
只
需
要
付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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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一
成
就

可
以
買
樓
；
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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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就
得
付
出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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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三
成
，
那
是
一

成
樓
價
的
三
倍
，
困
難
度
自
然
也
大
得
多
。

舉
個
例
子
，
一
個
三
百
萬
港
元
的
樓
，
如
果
只
能

借
七
成
樓
價
，
買
樓
者
要
拿
出
九
十
萬
元
的
首
期
，
如

果
買
樓
可
以
借
九
成
，
九
十
萬
元
可
以
用
來
買
九
百
萬

的
樓
或
三
套
三
百
萬
元
的
樓
。

當
然
，
借
九
成
的
人
供
樓
負
擔
會
比
借
七
成
的
人

重
，
但
問
題
不
大
，
理
由
是
目
前
的
超
低
息
環
境
估
計

仍
然
維
持
好
一
段
時
間
。

那
麼
，
特
區
政
府
打
壓
樓
價
的
目
的
是
什
麼
？
是

防
止
樓
價
泡
沫
擴
大
，
還
是
希
望
香
港
市
民
買
得
起

樓
？

如
果
是
為
了
防
止
樓
價
泡
沫
擴
大
，
那
麼
，
繼
續

打
壓
樓
價
無
可
厚
非
。
如
果
是
希
望
樓
價
跌
，
更
多
人

買
得
起
樓
則
不
算
成
功
。
不
算
成
功
的
原
因
有
二
比
一

是
樓
價
跌
，
人
人
不
敢
買
樓
，
樓
房
滯
銷
，
有
樓
階
級

的
數
量
增
加
得
很
慢
；
二
是
三
成
的
首
期
付
款
負
擔
的

確
很
重
。

負
資
產
並
非
那
麼
可
怕

舉
個
例
子
，
三
百
萬
元
的
樓
房
，
借
七
成
首
期
付

款
是
九
十
萬
，
如
果
樓
價
跌
四
十
萬
而
變
成
二
百
六
十

萬
，
首
期
付
款
仍
然
需
要
七
十
八
萬
，
只
比
九
十
萬
少

十
二
萬
元
。

因
此
，
真
正
要
使
到
更
多
人
買
得
起
樓
，
降
低
首

期
付
款
的
金
額
會
更
有
效
，
如
果
能
夠
借
九
成
，
三
百

萬
元
的
樓
房
只
要
三
十
萬
首
期
就
可
以
買
了
。

有
人
擔
心
，
借
九
成
很
容
易
出
現
負
資
產
，
如
果

樓
價
下
跌
百
分
之
十
以
上
，
借
九
成
就
變
成
了
負
資
產

。
但
是
，
我
認
為
負
資
產
不
是
什
麼
問
題
，
二○

○

三

年
香
港
滿
街
都
是
負
資
產
，
出
了
什
麼
大
問
題
？
有
多

少
家
銀
行
因
此
而
面
對
壞
帳
？
沒
有
。
除
非
是
失
業
，

沒
有
收
入
，
否
則
香
港
人
是
會
咬
緊
牙
關
、
繼
續
供
樓

，
銀
行
的
風
險
依
然
很
低
。

也
有
人
認
為
，
金
管
局
旗
下
有
家
按
揭
公
司
，
可

以
做
二
按
，
同
樣
可
以
借
九
成
；
或
者
，
地
產
商
也
可

借
二
按
，
財
務
公
司
也
可
以
借
二
按
，
都
是
可
以
借
九

成
。

不
過
，
金
管
局
做
二
按
是
要
買
保
險
，
即
變
相
地

抬
高
了
利
率
，
同
財
務
公
司
借
二
按
，
利
率
更
高
。
向

地
產
商
借
二
按
，
是
政
府
逼
買
樓
者
買
一
手
樓
，
二
手

樓
就
難
以
脫
手
。

資
深
評
論
員
，
博
士

且看民進黨如何找回失去的誠信
據媒體報道，民進黨自今年1月贏得大

選後，監督條例、 「美豬」問題、陸客去台
等政見和政策全都變了樣，甚至來了個180
度急轉彎。其實，出現這種情況本也在意料
之中，當初民進黨很多做派，出發點和落腳
點就是 「只為下一屆、不為下一代」，因而
為了 「下一屆」不擇手段。現在的問題是，
民進黨如何才能找回已經失去的誠信？

蔡英文擅長 「髮夾彎」
大家還記得，2012年4月，馬英九宣布

將大幅調漲島內油、電價格，對此， 「綠營
」異口同聲地公開表示反對，並借機大肆攻
擊馬當局施政。蔡英文宣稱：馬當局應該扮
演油電價格上漲的市場緩衝者的角色，但馬
當局上調的幅度比市場更兇猛，主要原因在
於 「馬當局角色認知錯誤」，因此 「漲價
需要從長計議」。同時， 「綠營」強烈質
疑 「中油」 「台電」的經營體制，煽動民
間社會的 「反馬」情緒，甚至策劃上街靜

坐、遊行等抗議活動。但最近台 「經濟部
」依照 「立法院」決議調降電價，準政務委
員張景森立即批評國民黨堅持在下台前要
大幅調低電價，讓蔡英文的環境與能源政
策寸步難行。

民進黨出現 「政策急轉向」遠不止這些
。其他諸如陸客去台及攸關食品安全的 「美
豬」、日本核災區農產品解禁等議題上，都
出現180度大轉變。難怪藍委批評民進黨換
了位子就換腦袋，如同 「川劇變臉」，線民
則譏諷愛飆車的準領導人蔡英文，最擅長的
就是 「髮夾彎（180度的回頭彎）」。

最有意思的是，兩年前 「行政院」提出
「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訂定協議處理及監督

條例」，但民進黨團針對性提出帶有 「兩國
論」意涵的 「台灣與中國締結協議處理條例
」，要求服貿協議不能自行生效，引爆 「藍
綠」多次衝突。但成為準執政黨後，民進黨
先將條例名稱改為沒有 「兩國論」意涵的 「
兩岸訂定協議監督條例」，還一度納入 「自

動生效」條款，最後在各方壓力下修正為 「
逾期未完成，應由院會議決」，並對已簽署
的協議採 「逐條審議、全案表決」。看看民
進黨前後的天壤之別，真讓人不由得心生感
嘆。

2012年1月，蔡英文曾在台北的冬雨中
，聲稱 「台灣不能沒有反對聲音、不能沒有
制衡力量」。縱觀近四年民進黨的表現，確
實履行了自己的 「承諾」，但遺憾的是，很
多時候民進黨只是 「為了反對而反對」 「為

了制衡而制衡」。
因此，無論是 「反服貿」還是 「反核四

（核電廠）」 「反課綱」，尤其是 「太陽花
運動」，背後的操縱者其實都是民進黨。這
也使得 「美牛入島」、油電雙漲、核四公投
等議案費盡周折，馬英九本人也被弄得狼狽
不堪。

誠信盡失執政難
現在，民進黨即將由在野黨成為執政黨

，因而對許多問題的立場也發生了顛覆性變
化。倘若民進黨是真心誠意的撥亂反正，這
倒未必不是好事。

綜觀民進黨這些年來 「為反而反」的做
派，背後無不反映出其功利主義本質；目前
對許多政策出現 「急轉彎」，說明民進黨當
初對問題的 「黑白」是非常清楚的，只是為
了攪局、為了反對而不惜顛倒黑白。試想，
民進黨執政後，島內其他在野黨也採取民進
黨的這種做法，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會出現怎樣的局面？
蔡英文在勝選演講中，稱 「我也會盡快

和 『國內』主要的政黨來共商共事的機制，
我們也希望借由這個共商的機制，能夠經常
就重大的政策交換意見，讓台灣擺脫惡毒的
舊政治，迎接新政治的來臨。」其實， 「為
反對而反對」正是 「惡毒的舊政治」的表現
。民進黨自己在野時採取惡毒的手法顛倒黑
白，自己執政時要求擺脫 「惡毒的舊政治」
，其說服力何在？

最近有報道說， 「蔡英文如今拚命從劇
集和書籍中尋找執政靈感」。對於缺少執政
經驗的蔡英文而言，臨時抱抱佛腳， 「從劇
集和書籍中尋找執政靈感」，倒也似乎可以
理解，說明蔡英文還知道自己的不足。但問
題是， 「執政的靈感」可以從書本或影視劇
中尋找，但民進黨失去的誠信，該如何找回
呢？

復旦大學城市與區域發展研究中心特聘
研究員，博士

越南第13屆國會第11次會議於上月底在
河內開幕，這是本屆國會最後一次會議。本
次會議的一項重要議程，是選舉產生下一屆
國家、國會和政府領導人。3月31日，會議
選舉國會副主席阮氏金銀為新一屆國會主席

，4月2日，選舉公安部長陳大光為國家主席，4月7日選舉副總理阮
春福為政府總理。至此，從1月底越共十二大開始的、越南黨政領導
人權力交接順利完成；原國家主席張晉創、政府總理阮晉勇、國會
主席阮生雄均退出政壇，以越共總書記阮富仲為首的、新一屆領導
核心四駕馬車正式形成。

國外媒體對越南新一屆領導人的對外政策動向，和中越關係的
發展前景頗為關注。有評論認為，帶有 「親美」傾向的總理阮晉勇
出局和 「親華」的總書記阮富仲留任，這種格局對中越關係的穩定
發展有利。筆者則認為越南領導層所有成員都是純粹的民族主義者
，儘管不排除某個具體人物會有這樣那樣的政策取向，但並沒有形
成什麼 「親華派」 或 「親美派」 。

四駕馬車中為首的阮富仲是政治學博士，長期在越共理論刊物
《共產主義》雜誌工作，又曾任越共中央理論委員會主席，馬列主
義意識形態在他頭腦中根深蒂固，性格和作風偏於沉穩，很少發表
激昂慷慨的煽動性言論。人們還記得，2014年5月，由於越方對我在
西沙群島海域部署鑽井平台進行暴力干擾，導致中越關係空前緊張
。但阮富仲並未像阮晉勇總理那樣發表對華強硬言辭，他在會見楊
潔篪國務委員時仍積極評價中越關係，希望越中關係得以維護、鞏
固和不斷穩定健康發展。去年4月又率團訪華，今年春節過後還主動
同習近平總書記通電話互致問候，二月又派特使訪華通報越共十二
大情況。這些都表明阮富仲對越中關係的高度重視，但並不能表明
這就是 「親華」，只能說明他認為只有確保越中關係的穩定健康發
展，才真正符合越南的利益。

也有媒體分析說，越南新任國家主席陳大光長期在公安和安全
部門工作，當選國家主席後，在講話中又強調要 「牢牢保衛國家獨
立、主權、領土和領海完整」；又說新任總理阮春福是原總理阮晉
勇的親信，由此推斷二人將對華採取強硬態度。筆者認為，當前尚
沒有足夠的依據對越南新領導班子成員的對華態度作出這樣或那樣
的結論。事實上，越南領導層的對內對外重大行動，歷來均採取集
體決策的方式，並非由某個或某一兩個個人說了算。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越南新一屆領導班子將會繼續奉行既定的
對華友好政策。去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訪越期間在越南國會發表演
講中指出： 「我們兩國政治制度相同、理想信念相通、戰略利益一
致。」這些特點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一道，構成中越關係的重要基
礎。儘管南海爭議是中越關係中長期存在的不穩定因素，但只要雙
方都從戰略高度和長遠角度出發，妥善管控分歧，不管越南領導層
的人事安排如何更迭，兩國仍能保持睦鄰友好的大局，不會出現大
的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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